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考试大纲或考核要求表

20   — 20   学年    学期

	课程名称
	
	任课专业班级
	

	所在院部
	
	教研室
	
	任课教师
	

	考试的目的和性质：



	考试的内容和范围：



	考试的方法和形式（包括题型、题目数量、各部分内容所占分数比例，答卷方式等。



	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每门课程须填写一式二份，报教务部一份，另一份教研室存档备查。

